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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城管〔2025〕8号

关于持续开展“两违”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

为贯彻落实机构改革决策部署，确保“两违”议事协调

机构优化调整后，继续保持畅通高效的协调方式，持续巩固

沙县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沙县区自然资源局
沙 县 生 态 环 境 局
沙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沙 县 区 水 利 局
沙县区农业农村局
沙 县 区 林 业 局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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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全区“两违”综合治理专项行动成效，经区政府同意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要求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要深刻认识抓好“两

违”综合治理是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推进三明生

态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，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

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迫切需要，是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

果的重要手段。要按照统一领导、依法依规、简便高效的要

求，强化源头管控、系统治理，形成社会共治工作格局和良

好社会氛围，坚决遏制新增“两违”，逐步消化存量“两违”，

持续提升“两违”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。

二、工作机制

按照“省级指导、市级统筹、县级主体、乡镇主责”的

“两违”综合治理分级负责制，各乡（镇、街道）要压实属

地管理责任，形成“部门+乡（镇、街道）”协同实施的“两

违”综合治理工作体系，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，形成“两违”

防控全链条管理。

（一）发现线索。各乡（镇、街道）要建立健全网格化、

片区化、责任化日常巡查机制，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

作用，并结合卫星遥感影像、航拍、举报等，及时发现“两

违”问题线索，将发现的问题线索及时录入福建省“两违”

综合治理专项行动信息系统（以下简称治违系统），纳入清

单管理，做到“早发现、早制止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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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核查处置。区城管局、自然资源局要牵头建立健

全快查快处机制，对巡查发现或上级下发的“两违”问题线

索，各乡（镇、街道）应及时组织核查，在收到问题线索后

一个月内完成实地核查，并将核查结果录入治违系统。经核

查不属于“两违”问题的，应将书面佐证材料上传治违系统，

逐级审核上报。经核查属于“两违”问题的，各相关部门或

乡镇（街道）应在第一时间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，并迅速采

取有力措施依法依规处置到位，处置情况及时录入治违系

统，做到“抓早抓小，露头就打”。

（三）抽查复核。区城管局、自然资源局将牵头对治违

系统中的“两违”问题线索的核查处置情况，进行线上复核，

并视情况开展实地核查，对抽查复核发现的错报、漏报、弄

虚作假、虚假处置等问题，从严处理。

三、协调制度

自 2024年 7月 31日市委、市政府印发《三明市议事

协调机构精简规范方案》（明委发〔2024〕5号）后，不再

保留“三明市‘两违’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”“三明市‘两

违’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”，并停止印章使用。属

于“两违”综合治理工作范畴的，市级以“三明市自然资源

局”“三明市自然资源局办公室”名义开展协调工作，协调

“两违”相关部门召开工作推进会，督促各县（市、区）、

各部门落实上级关于“两违”综合治理工作会议精神、工作

部署等，各领域“两违”综合治理日常业务工作职责按照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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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“三定方案”执行。

区有关部门要按照区委、区政府关于议事协调机构优化

调整要求，参照市级有关推进“两违”综合治理协调工作衔

接的工作，进一步明确“两违”综合治理自然资源部门协调

工作职责和相关部门日常监管工作职责，协同乡镇（街道）

稳妥有序开展工作，确保工作不断档、监管无空白、履职常

态化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压实属地责任。区政府对本辖区内“两违”综合

治理工作负总责，主要负责同志是第一责任人，负责研究部

署和推动工作落实，分管负责同志负责靠前指挥和具体组

织。各乡（镇、街道）是“两违”综合治理工作的直接责任

主体，要强化巡查责任，做好巡查、劝阻、上报工作，以及

组织或协同实施违法建筑拆除工作，做好违法建筑拆除善后

等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部门协同。各相关部门根据部门职责分工切

实承担“两违”综合治理工作责任，加强本系统“两违”综

合治理工作的督导指导，强化问题线索核查、处置，及时跟

踪督促整改。各乡（镇、街道）要按照区级部署扎实开展“两

违”巡查和治理工作，并于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的 25日前向

区城管局报送本季度治理“两违”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三）强化追责问责。各乡（镇、街道）建立健全责任

倒查机制，对新增“两违”问题，倒查巡查发现、制止、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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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责任，对责任不落实、工作不力的，严肃追责问责。涉及

违法违纪的，坚决移送纪检监察机关追究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

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附件：区级“两违”综合治理工作任务和部门职责分工

三明市沙县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三明市沙县区自然资源局

三明市沙县生态环境局 三明市沙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三明市沙县区水利局 三明市沙县区农业农村局

三明市沙县区林业局

2025年 2月 25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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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区级“两违”综合治理工作任务和部门职责分工

区自然资源局：负责协调归口部门分类处置办结省“两

违”信息系统内的卫片执法案件、信访举报等；负责统筹督

促各乡镇(街道)对上级下发的卫片疑似图斑开展核查；负责

对涉及违法建设的房屋，在违法建设处置决定执行完毕前，

不予办理不动产权登记、转移、抵押等手续；负责将“全省

房屋安全信息管理系统”两违建筑房屋清单中涉及违反规

划、土地、建设的问题线索分类移送有权机关查处。

区城管局：负责牵头指导全区城市管理领域的市政、园

林、环卫、城市河道的“两违”综合治理工作；负责协调“两

违”综合治理相关部门召开工作推进会，督促各乡镇(街道)、

各部门落实上级关于“两违”综合治理工作会议精神、工作

部署；负责会同区自然资源局指导各乡镇(街道)对违反土地

管理和城乡规划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查处；负责指导本行政

区域内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区住建局：负责牵头做好全区已取得用地和工程规划许

可尚未取得施工许可的房建市政工程的违法建设行为综合

治理工作；负责将“全省房屋安全信息管理系统”涉及两违

建筑房屋清单定期推送至自然资源部门。

区农业农村局：负责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规定，根据职责分工做好全区农村村民违法建设住宅治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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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

沙县生态环境局：负责牵头做好全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

范围内的“两违”综合治理工作。

区水利局：负责牵头做好全区重要河道（除城市河道）、

湖泊、水库管理范围内的“两违”综合治理工作。

区林业局：负责牵头做好全区自然保护地（包括国家公

园、自然保护区、森林公园、湿地公园、风景名胜区、地质

公园等）范围内的“两违”综合治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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